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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监高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张宏、监事段林庆保证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9月15日披露了《关于部分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公司董监高赵宾方、张志兵、张宏、杨孝林、段林庆，计划

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83,5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18%。

公司于2022年10月29日披露《关于监事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7）。 截

至公告披露日，杨孝林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公司于2022年11月4日披露《关于董事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8）。 截至

公告披露日，张志兵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公司于2022年11月10日披露《关于董事、监事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79）。 截

至公告披露日，赵宾方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段林庆减持数量过半。

公司于2023年1月14日披露《关于董事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 截至公告

披露日，张宏减持计划时间过半。

近日，公司收到张宏、段林庆《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截至2023年4月13日，本次减持

计划期限届满。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

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张 宏

集中竞价

交易

2022年11月3日 20.94 20,000 0.0100

合 计 - 20.94 20,000 0.0100

段林庆

集中竞价

交易

2022年11月2日 20.78 4,000 0.0020

2022年11月3日 20.61 1,000 0.0005

2022年11月7日 21.05 1,000 0.0005

2022年11月9日 21.71 7,100 0.0036

合 计 - 21.29 13,100 0.0066

合 计 - 33,100 0.0166

张宏减持股份来源均为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股份，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价格为20.94元/股。

段林庆减持股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前所持股份、二级市场购买股份，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价

格区间为20.61元/股至21.71元/股。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名称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张 宏

合计持有股份 200,000 0.1000 180,000 0.0900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42,500 0.0213 45,000 0.0225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7,500 0.0788 135,000 0.0675

段林庆

合计持有股份 54,100 0.0271 41,000 0.0205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525 0.0068 10,250 0.00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40,575 0.0203 30,750 0.0154

注：

1)表中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2)因本减持计划减持区间跨年度（2022年10月-2023年4月），根据相关规定：每年的第一个交易

日，以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其名下的在本所上市的本公

司股份为基数，按25%计算其本年度可转让股份法定额度；同时，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该人员所持的

在本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内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进行解锁。所以本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部分股东持

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和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较2022年度有变动。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2、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3、股东减持履行了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公告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中作出的承诺。

4、公司将督促减持股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及时披露信息。

三、备查文件

张宏、段林庆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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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1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07）；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蒋卫平先生授权副董事长蒋安琪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3年4月14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23年4月14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4月1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朋东路10号公司二楼大会议室。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6人，代表股份571,918,5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4.8850%。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508,598,9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227%（其中A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6名，代表股份数量485,047,4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9.5861%；H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1名，代表股份数量23,551,5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4366%）；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49人，代表股份63,319,6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623%；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A股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3人（含网络投票），代表股份63,370,77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54%。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A股股东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

进行了表决；H股股东通过现场和委托投票的方式对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了表决。 相关提案

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经累积投票，蒋卫平先生、蒋安琪女士、夏浚诚先

生、邹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具体得票如下：

1.01�选举蒋卫平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股东类型 获得选举票数 比例（%） 是否通过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546,479,160 99.6557 -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20,834,357 88.4629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567,313,517 99.1948 是

其中：A股中小股东 61,482,851 97.0208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蒋卫平先生当选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蒋安琪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股东类型 获得选举票数 比例（%） 是否通过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545,322,245 99.4447 -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19,502,727 82.8088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564,824,972 98.7597 是

其中：A股中小股东 60,325,936 95.1952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蒋安琪女士当选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夏浚诚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股东类型 获得选举票数 比例（%） 是否通过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548,213,703 99.9720 -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22,001,367 93.4181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570,215,070 99.7021 是

其中：A股中小股东 63,217,394 99.7580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夏浚诚先生当选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邹军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股东类型 获得选举票数 比例（%） 是否通过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547,824,356 99.9010 -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22,001,347 93.4180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569,825,703 99.6341 是

其中：A股中小股东 62,828,047 99.1436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邹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经累积投票，向川先生、唐国琼女士、黄玮女士、

吴昌华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各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具体得票如下：

2.01�选举向川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股东类型 获得选举票数 比例（%） 是否通过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548,229,601 99.9749 -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24,765,367 105.1541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572,994,968 100.1882 是

其中：A股中小股东 63,233,292 99.7831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向川先生当选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唐国琼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股东类型 获得选举票数 比例（%） 是否通过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542,387,821 98.9096 -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22,468,147 95.4000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564,855,968 98.7651 是

其中：A股中小股东 57,391,512 90.5646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唐国琼女士当选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黄玮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股东类型 获得选举票数 比例（%） 是否通过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548,086,495 99.9488 -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22,051,967 93.6329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570,138,462 99.6887 是

其中：A股中小股东 63,090,186 99.5572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黄玮女士当选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4�选举吴昌华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股东类型 获得选举票数 比例（%） 是否通过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548,375,996 100.0016 -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24,920,547 105.8130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573,296,543 100.2409 是

其中：A股中小股东 63,379,687 100.0141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吴昌华女士当选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经累积投票，王东杰女士、陈泽敏女士当选为公

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各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具体得票如下：

3.01�选举王东杰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外部监事）

股东类型 获得选举票数 比例（%） 是否通过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548,347,590 99.9964 -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22,051,967 93.6329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570,399,557 99.7344 是

其中：A股中小股东 63,351,281 99.9692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王东杰女士当选为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选举陈泽敏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股东代表监事）

股东类型 获得选举票数 比例（%） 是否通过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东 548,345,387 99.9960 -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东 22,051,957 93.6329 -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总数 570,397,344 99.7340 是

其中：A股中小股东 63,349,078 99.9658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陈泽敏女士当选为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李心悦、徐婧婕两名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了见证。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一）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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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2023

年4月14日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朋东路10号前楼二楼大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召开本次

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23年4月12日通过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人（其中独立董事4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人，半数以上董事推

举董事蒋安琪女士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同意选举蒋卫平先生为公司董事长，蒋安琪女士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章程》对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的具体要求，并综合考虑现任董事的专业特长，为充

分发挥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专业职能，经审议讨论，选举出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具体组成人

员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召集人 委员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向川（独立董

事）

吴昌华（独立董事）、蒋卫平、蒋安琪、夏浚诚

审计与风险委员会

唐国琼（独立董

事）

向川（独立董事）、黄玮（独立董事）

提名与治理委员会

黄玮（独立董

事）

唐国琼（独立董事）、蒋卫平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向川（独立董

事）

唐国琼（独立董事）、蒋安琪

ESG与可持续发展委

员会

吴昌华（独立董

事）

蒋安琪、夏浚诚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同意聘任夏浚诚先生担任公司总裁（总经理），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简历详

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同意聘任邹军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兼执行副总裁（副总经理），聘任郭维先

生、刘莹女士担任公司执行副总裁（副总经理），聘任熊万渝女士、张文宇先生、李果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副总经理），任期均为三年，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同意聘任张文宇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简历详见

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张文宇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28-85183501

传真：028-85159451

电子邮箱：william.zhang@tianqilithium.com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同意聘任胡轶先生担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简历详见

附件）。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同意聘任付旭梅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简历详

见附件）。

付旭梅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28-85183501

传真：028-85159451

电子邮箱：fuxm@tianqilithium.com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五日

附件：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一、董事长、副董事长

1、蒋卫平先生

蒋卫平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55年，大学本科学历，2011年9月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电子工业部

认证为工程师。 蒋卫平先生自2007年12月起担任公司董事长， 其主要负责公司全面战略规划及业务发

展，以及作出主要战略决策。蒋卫平先生于锂行业拥有近20年的经验，其于2003年成立天齐集团，并自成

立起担任天齐集团董事长，2004年10月通过天齐集团收购射洪锂业（天齐锂业前身）。 其于2011年8月

至2012年12月兼任公司总经理， 此后自2011年9月起担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锂业分会副会长；自

2018年3月被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蒋卫平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由蒋卫平先生控股的天齐集团持有公司股份416,

316,432股，持股比例为25.37%，蒋卫平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蒋卫平先生与张静女士

（持有公司股份68,679,877股，持股比例为4.18%）系夫妻关系，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蒋安琪

女士系父女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蒋卫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蒋卫平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经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蒋卫平先生未曾被认定为

“失信被执行人” 。

2、蒋安琪女士

蒋安琪女士，中国国籍，生于1987年，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蒋安琪女士自2017年2月起担任

公司董事，于2022年4月起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其主要负责协助本公司制定战略及投资规划，以及协助董

事长作出主要战略决策。 蒋安琪女士于锂行业拥有近10年的经验，自2016年2月及2018年7月起分别担

任天齐集团副总经理及董事，于2021年8月起担任总经理，并于天齐集团及其附属公司担任多项职务。此

外，蒋安琪女士自2021年7月起担任公司多家子公司董事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 蒋安琪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其担任董事/总经理的天齐集团持有公司股份416,

316,432股，持股比例为25.37%；其母亲张静女士持有公司股份68,679,877股，持股比例为4.18%，与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蒋卫平先生系父女关系；除此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蒋安琪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蒋安琪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经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蒋安琪女士未曾被认定为

“失信被执行人” 。

二、高级管理人员

1、夏浚诚先生

夏浚诚先生， 中国香港籍， 生于1972年， 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工程管理硕士，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

MBA/EMBA，奥地利因茨布鲁克管理中心核心商业管理专业研究生；在读企业管理博士；夏浚诚先生

于2021年1月15日起担任公司总裁，于2021年2月1日起担任公司董事，其主要负责本公司全面及日常管

理。 在加入公司前，夏浚诚先生于1997年8月至2002年5月任职于Olip� Italia� S.p.A及施华洛世奇（奥地

利）工具制造公司。 其亦于2018年5月至 2020年12月任职于奥地利斯太尔公司，其中于2018年11月至

2019年8月担任奥地利斯太尔公司行政总裁，并于2019年8月至2020年12月担任斯太尔动力（香港）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此外，夏浚诚先生目前担任公司多家子公司董事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夏浚诚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通过认购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份额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16,

900股。

夏浚诚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夏浚诚先生的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夏浚诚先生未

曾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

2、邹军先生

邹军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73年，会计学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 邹军先生自2007年12月起担任公

司董事兼财务总监，自2021年2月起兼任执行副总裁，主要负责本公司财务、会计及税务事务。 邹军先生

于财务及会计行业拥有近20年经验。 在加入公司前，邹军先生于1998年9月至2007年7月分别担任重庆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助理、项目经理、部门经理兼高级经理。 其随后于2007年12月加入天齐锂业担任

董事兼总会计师。 此外，邹军先生目前担任公司多家子公司董事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邹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43,637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通过认购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份额间接持有本公司股

票14,300股。

邹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邹军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邹军先生未曾被认

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

3、郭维先生

郭维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70年，大学学历，2006年8月获遂宁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授

予工程师职称。 郭维先生自2022年4月起担任公司执行副总裁，全面负责公司的运营、项目、采购及供应

链、工艺技术及分子基地的运营和管理等事宜。 郭维先生于锂行业拥有逾17年经验，其曾任职于成都市

机械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成都天齐机械五矿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及天齐集团，并于该等公司担任多项

职务。郭维先生于2004年9月加入本公司，其于2004年9月至2006年11月担任公司供应部部长、于2006年

11月至2009年5月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于2009年5月至2021年2月担任副总裁（副总经理）及2021年2

月至2022年4月担任高级副总裁（副总经理）。 郭维先生于2011年9月至2021年8月担任射洪县政协常务

委员会委员，自2021年9月起至今担任遂宁市人大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郭维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39,54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通过认购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份额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14,300股。

郭维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郭维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郭维先生未曾被认

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

4、刘莹女士

刘莹女士，中国国籍，生于1974年，硕士学历。 其本科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2004年获英国

赫德福德大学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人力资源管理硕士学位 （MA. �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同时取得英国人事与发展特许研究协会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Personnel�

and� Development）专业认证。 刘莹女士自2022年4月起担任公司执行副总裁，全面负责公司全球销售

和市场管理、企业创新孵化管理及人力资源管理。 刘莹女士于2004年12月至2012年4月于沃尔玛公司担

任不同职位，包括：人力资源部经理、区域人事经理、高级区域人事经理及中国西部地区人力资源部总

监；于2012年5月至2017年10月担任可口可乐（四川）饮料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于2017年11月加

入本公司担任人力资源部总监及于2021年2月至2022年4月担任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刘莹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通过认购公司员工

持股计划份额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14,300股。

刘莹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刘莹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刘莹女士未曾被认

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

5、熊万渝女士

熊万渝女士，中国国籍，生于1975年，会计学学士学位，西南财经大学西部商学院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在读研究生，持有碳资产管理师岗位能力证书，现任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工会主席，主要负责

ESG与可持续发展、公共关系、行政管理、信息技术管理、群团事务管理等职能。熊万渝女士于2008年4月

至2014年8月， 任职于成都天齐进出口公司及成都天齐机械五矿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8月至

2021年2月，担任本公司行政经理、行政总监等职。 2021年2月，熊万渝女士开始担任公司副总裁。 熊万渝

女士亦自2021年12月起担任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政协委员，自2023年2月起担任成都市人大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熊万渝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通过认购公司员

工持股计划份额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8,800股。

熊万渝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熊万渝女士的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熊万渝女士未

曾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

6、张文宇先生

张文宇先生，中国国籍，持有香港永居身份，生于1978年，在读博士。 张文宇先生本科毕业于中国华

南理工大学，获法律与文学双学士学位；其后分别获中国中山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美国西北大学法

学硕士学位以及美国纽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此外，张先生持有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CFA）资格、ESG

投资证书（CFA协会授予）、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CIIA）资格、美国纽约州律师资格、中国法律职业

（非执业）资格、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资格、深交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英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特许治

理专业人士和特许秘书资格等。张文宇先生自2021年12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副总裁，并自2022

年7月兼任本公司H股联席公司秘书，主要负责董事会日常事务、公司治理和管治、A+H两地上市公司证

券和信息披露事务、上市公司国内外投资者关系、公司股权融资、公司资本市场声誉和证券媒体管理、对

特定海外子公司治理管控等事务。 此外，张文宇先生亦自2022年4月起获委派并担任文菲尔德的董事长

（非执行），在文菲尔德董事会层面对旗下泰利森等业务进行企业管治。 张文宇先生在公司治理、企业管

理、法律、投融资及财税等领域拥有超过20多年经验。 在加入本公司前，其曾担任大家海外(香港)负责人

及董事总经理、中国上海元达(MWE)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香港罗兵咸永道(PwC)商务及税务经理以及更

早前在其他有关国内外公司的相关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张文宇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通过认购公司员

工持股计划份额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2,100股。

张文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张文宇先生的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张文宇先生未

曾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

7、李果先生

李果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83年，硕士学历。李果先生拥有7年锂行业经验，于2015年6月加入公司，

先后担任战略发展经理，战略发展部经理、战略发展总监等职务。 2021年1月至2022年4月任公司战略发

展部总监，2022年4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负责公司的战略发展和投资并购事宜。

截至本公告日，李果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通过认购公司员工

持股计划份额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7,500股。

李果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李果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李果先生未曾被认

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

三、审计部负责人

胡轶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80年，四川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中级会计师。

先后在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富登信贷公司担任审计项目经理、高级审计经

理和审计助理总经理等职务。 其于2015年进入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审计总监一职；2017年

加入法国独资企业美兴小额贷款公司，担任中国区审计负责人；2019年加入苏宁金融集团，担任审计总

监。胡轶先生亦自2021年 5月起担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审计总监），自2021年9月起担任公司职工代表

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胡轶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通过认购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份

额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5,100股。

胡轶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胡轶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胡轶先生未曾被认

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

四、证券事务代表

付旭梅女士，中国国籍，生于1980年，会计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先后在重庆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 成都市农村产权流转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工作；2011年5月加入公司，2011年8月起至今担

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自2020年9月起担任公司投资者关系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付旭梅女士已取得深交所董事会秘书资格，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通过认购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份额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5,100股。

付旭梅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付旭梅女士的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付旭梅女士未

曾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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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2023

年4月14日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朋东路10号前楼二楼大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

关资料已于2023年4月12日通过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

际出席监事3人，半数以上监事推举王东杰女士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同意选举王东杰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日止（简历

附后）。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五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王东杰女士，中国国籍，生于1968年，四川大学法学学士、工商管理研究生，高级经济师，法律职业资

格，公司律师。 曾先后在四川省纺织厅纺织工业供销公司、西南纺织市场和四川蜀联纺织股份公司进出

口分公司工作；1999年5月至2023年3月在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就职，先后从事审计监察、诉讼

与非诉讼法务、风险控制及合规管理等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王东杰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东杰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 王东杰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经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王东杰女士未曾被认定为

“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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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3年4月14日，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完成了职工代表大会决策程序，选举

胡轶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相同，胡轶先生

与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的非职工代表监事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五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胡轶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80年，四川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中级会计师。

先后在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富登信贷公司担任审计项目经理、高级审计经

理和审计助理总经理等职务。 其于2015年进入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审计总监一职；2017年

加入法国独资企业美兴小额贷款公司，担任中国区审计负责人；2019年加入苏宁金融集团，担任审计总

监。 胡轶先生亦自2021年5月起担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审计总监），自2021年9月起担任公司职工代表

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胡轶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通过认购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份

额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5,100股。

胡轶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 胡轶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经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胡轶先生未曾被认定为“失

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中核钛白 公告编号：

2023-033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股权结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因经营发展需要，将其所持有的甘肃睿斯科锂

电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睿斯科” ）100%股权转让给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泰奥华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州泰奥华” ）。 本次股权转让基准日为2023年3月31日，按账面净资产转让，本次股权转

让完成后，广州泰奥华将直接持有甘肃睿斯科100%的股权，甘肃睿斯科将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变为全资

孙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在经营管理层审批权

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属于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之间的交易，不会导

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州泰奥华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WWNX51

3、法定代表人：李旭

4、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0万元

5、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金茂中二街01号南沙金茂湾（T7栋及地下室）1001房（仅限办

公）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7、成立日期：2019年8月9日

8、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0,000.00 100.00

9、经营范围：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销售代理；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市场营销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10、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11、广州泰奥华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本次交易标的

公司所持有的甘肃睿斯科100%股权。

（二）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甘肃睿斯科锂电材料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400MA71YC8K33

3、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法定代表人：王顺民

6、成立日期：2021年9月27日

7、营业期限：2021年9月27日至2071年9月26日

8、住所：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雒家滩村雒家滩117号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

险废物经营）；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新材料技术研发；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电池销售；新

兴能源技术研发；电池制造；工业工程设计服务；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

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10、与公司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1、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3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64,841.49 2,565,736.70

负债总额 64,067.34 65,574.24

净资产总额 2,500,774.15 2,500,162.46

12、甘肃睿斯科的公司章程及其他规章制度中，未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13、甘肃睿斯科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调整股权结构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股权结构有利于公司整合内部资源、优化业务架构，更好地提高管理效率和运营效率，降

低公司运营成本，符合公司的整体战略规划，同时，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对公司的长远发

展和业务布局具有积极作用。

本次调整股权结构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进行，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不会导致公司（合并）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发生重大变化，亦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688559

证券简称：海目星 公告编号：

2023-013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2023年2月18日至2023年3月14日， 累计收到政府补助款项

人民币2,770.21万元，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资金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共计2,770.21万元。 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2023年度的损益的影

响，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688559

证券简称：海目星 公告编号：

2023-014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于2023年1月13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更换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同意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

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84）。

近日，公司收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送达的《关于变更签字会计师的告知函》，现将相关变更情况告

知如下：

一、本次变更的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2年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鉴于原委派的签字注册会

计师李建军先生工作调整，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安排，拟将签字注册会计师更换为陈华先生。

二、变更人员信息

签字注册会计师：陈华先生，中国注册会计师，自2015年起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先后为多

家上市公司提供服务，2022年开始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执业，具备专业胜任能力。

三、本次变更人员的诚信记录和独立性

签字注册会计师陈华先生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近

三年未受到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无不良诚信记录。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

工作安排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2年财务报表审计及项目质量复核等工作产生影响。

四、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的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

审计等工作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海目星激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728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30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8年11月27日出具的《关于核准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970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74,723,000.00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含税合计人民币13,433,730.00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61,289,27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验，并于2018年12月26日出具了“天职业字[2018]23496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

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及共同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分别开立了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相关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存放银行 银行账户账号 备注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广州白云路支行 3602004429200327444 尚在办理中

梅州市佳万通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广州富力中心支行 120914824810888 本次销户

梅州市佳万通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广州东山支行 673071078819 本次销户

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银行吉祥支行 800217361902366 本次销户

广州华佳软件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广州白云路支行 3602004429200454492 本次销户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城市视觉感知系统及智

能终端项目” 和“轨道交通大数据平台及智能装备项目” 募投项目的建设，现均已建设完毕并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已对全部募投项目结项完毕并将结余募集资金21,327.8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截至2023年3月21日，公司已将节余募集资金余额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募集资

金已按计划全部使用完毕。

三、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鉴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全部使用完毕，为规范募集资金账户的管理，公司于近日办理完

成了上述4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上述4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 相应终止，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应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销户流程尚在办理

中。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专户撤销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4日


